
怀柔工商专栏

□本报记者 李婧

近日， 读者丁桂婵反映， 她
到公司办理入职手续时， 公司提
出劳动合同期限至少必须签 5
年 。 如果违约提前离职 ， 员工
必 须 承 担 巨 额 赔 偿 。 考 虑 到
自 己 尚未结婚且系外地人 ， 不
能确定自己究竟能在公司工作多
久， 也不知道在公司是否有发展
前 途 等 ， 就 故 意 寻 找 借 口 拖
延 与 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
此后， 公司也没再提过签订劳动
合同一事。

可是， 公司最近以调整经营
方向、 需要精简人员为由， 决定
将丁桂婵解聘。

“我虽同意离职， 但要求公

司补偿我7个月没有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这个数额比
我实际上班9个月还少一个月 ，
可公司予以拒绝 。” 丁桂婵说 ，
公司的理由是： 双方没有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她， 她不
能倒打一耙。

丁桂婵想知道， 公司这个说
法是否符合政策法律规定？

说法
尽管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的原因是由于丁桂婵不签， 但
公司仍应向其支付未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 “用工之日起超过
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 第
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
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
资， 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
同； 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书
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 并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
定支付经济补偿。”

上述法律规定表明： 只要劳
动者已经实际在用人单位工作，
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确
实超过一个月未与劳动者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 则不论出于什么原
因、 基于什么理由、 为了什么目
的， 用人单位都必须无条件地向
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 而没有任
何除外条件或者例外因素。

由此来看， 即使是基于员工
本人的单方原因， 导致未能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也只能
及时 “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
关系 ”， 而不能逾期继续留用 。
否则， 同样应当支付双倍工资。

上述法律规定还包含这一层

意思， 即其并没有考虑员工拒绝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动机， 而只
是直接规定用人单位不得留用没
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员工并承
担留用的后果。

与之相对应， 虽然丁桂婵对
于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负有主
要责任， 但由于公司没有及时采
取措施将其解聘， 直接导致没有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存
在9个月之久， 故公司在其索赔
时不能再拿其故意拖延不签合同
来说事。 此时此刻， 公司除了承
担相应的惩罚性责任即支付二倍
工资外， 别无选择！

颜东岳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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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怀柔工商分
局积极探索流通领域商品
质 量监管机制 ， 通过建立
健全前期调查、 商品抽检、
数据分析三大机制和加强
后 续处理 ， 进一步强化商
品质量抽查检验工作， 取得
了良好成效。 截至目前， 开
展重要商品抽检 （成品油、
车用尿素 、 建筑材料胶粘
剂、 煤炭） 132个批次 ， 全
部合格 ， 合格率为 100% ；
开展普通类商品抽检281个
批次， 其中不合格102个批
次 ， 不合格率为36.3%。 分
局对不合格商品依法进行了
立案调查， 并按相关规定严
格进行后续处理， 有效净化
了市场环境， 保护了消费者
合法权益。

开展前期调查， 科学制
定计划 。 依托12315消费者
投诉举报中心， 加大信息收
集， 广泛征求基层所监管执
法人员的意见建议， 结合辖
区消费者反映突出的商品质
量问题以及日常检查中发现
的商品质量情况， 进一步做
好调查摸底， 全面掌握了辖
区商品质量情况， 科学合理
制定了商品抽查检验计划
及 实施方案 ， 将家用电子
电器、 纺织服装鞋帽、 装饰
装修材料、 成品油、 车用尿
素等商品列为今年流通领域
商品质量监管重点， 确保了
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工作的针
对性。

严格商品抽检， 规范抽
检程序。 严格遵守总局 《流
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
法》， 科学筹划并制定了实
施方案， 明确了每一次抽检
的商品品种、 抽检场所、 检
测项目、 抽检批次和承检单
位。 抽取样品严格执行了实
施方案， 由工商、 承检机构
和被抽检人共同抽样， 工商
所执法人员参与抽样， 严格
落实检验方、 承检方、 经营
者各自职责， 认真做好抽检
商品的登记、 取样、 备样、
封存等工作。 检测结果出来
并邮寄至分局后， 严格按照
规定时限和程序， 及时做好

抽检报告送达工作， 对须复
检的商品依法按程序组织进
行了商品质量复检， 充分保
障了被抽检人和生产企业的
合法权益， 确保了商品质量
抽查检验工作的规范性。

定期梳理归集， 完善数
据分析。 区分商品种类， 及
时建立了重要商品 （成品
油、 车用尿素、 建筑材料胶
粘剂 、 煤炭 ） 质量抽检台
帐、 普通商品质量抽检台帐
和不合格商品质量抽检台
帐， 定期梳理归集了商品质
量抽检信息和数据， 对抽检
的数据定期进行日常动态
分析、 专项分析、 风险分析
和年度综合分析， 积极探寻
商品质量抽检规律， 确保了
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工作的科
学性。

加强后续处理， 提升抽
检效能。 加强和规范抽检后
续处理工作， 针对抽检中发
现的问题， 会同市场主办单
位， 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 ，
研究制定提高商品质量水平
和经营者自律意识与法治意
识的有效措施， 规范企业经
营行为。 对抽检质量不合格
商品， 现场查封所有同批次
同规格型号的商品， 并开展
市场清查， 防止进入消费环
节； 对抽检发现的违法情节
轻微， 社会影响较小的经营
行为， 依法采取行政告诫 、
责令整改等措施予以规范 ；
对情节较为恶劣， 社会影响
较大的， 依法严厉查处。 同
时， 依托 《怀柔报》 及时公
布抽检发现的不合格商品信
息， 并适时发布消费提示 ，
引导消费者合理选择商品 ，
科学消费。

怀柔分局 何龙飞

妻子婚后买房归个人
丈夫婚前签约买房为何是共有

夏琳 （化名 ） 与张俊 （化
名） 已经第二次离婚了。 结婚十
年间， 两人经历了未婚先孕、 生
子结婚、 离婚、 复婚， 但感情没
见好。 这次离婚后， 双方又因两
套房产对簿公堂。

此次争议的焦点是： 妻子夏
琳卖掉婚前房产在婚内购买新
房， 能否算共同财产呢？ 丈夫张
俊在第一次离婚后签购房合同，
在复婚后付款并申请银行贷款的
房产， 属于共同财产吗？

记者近日获悉， 北京市通州
区法院对此案进行宣判， 并对房
产进行了分割。

复婚再离婚并要求分割
两套房产

夏琳与张俊在2005年1月生
育了儿子张小军 （化名）， 同年5
月登记结婚。 2009年8月， 两人
经法院调解离婚， 但没有对财产
进行分割。 同年10月， 两人又办
理了复婚手续。 张俊说， 复婚后
两人继续分居且越吵越凶 。 为
此， 张俊曾多次提起离婚诉讼。

最近这次起诉， 张俊不仅要
求离婚， 还要求分割夫妻名下的
房产。

夏琳表示， 她同意离婚， 但
位于北京通州的房产是她用出售
婚 前 房 产 获 得 的 房 款 在 婚 后
购 买 的 ， 是她个人的财产 ， 不
能分割。

同时， 夏琳还举证称， 在张
俊的名下位于山东省德州市的一
套 90平 方 米 的 房 产 ， 是 两 人
夫 妻 关 系 存 续 期 间 付 款 购 买
的 ，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 应该
进行分割。

女方用婚前财产在婚内
购房归个人

法院调查发现， 夏琳结婚前
在北京市通州区有一套80平方米
的住房 ， 是她 2001年购买的 。
2009年10月， 在夏琳和张俊第一
次离婚后尚未复婚前， 夏琳与谭
某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 这套
房产以6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谭
某。 2009年11月， 夏琳与张俊复
婚后， 夏琳用这65万元购买了现
在通州某小区的 “小产权 ” 房
产， 目前这套房产登记于夏琳名
下， 就是夏琳和张俊现在的家。

张俊认为， 这房子是婚后购
买的， 虽然使用了夏琳婚前的财
产但应属于夫妻共有 。 夏琳认
为， 这套房产是她婚前财产， 归
她个人所有， 不同意分割。 两人
在 这 套 房 产 如 何 分 割 上 的 分
歧很大。

审理此案的法官井龙查询
到， 2012年张俊提出离婚时， 双
方在法院做过一次法庭调查。 调
查中， 夏琳认为通州的房产属于
她个人所有， 张俊的态度是 “认
可”。 但那一次， 张俊撤回了起
诉， 没有对财产进行分割。

据此 ， 法官井龙认为 ， 从
2012年8月14日的笔录、 北京市
内销商品房买卖合同、 房屋所有
权证 、 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
同、 记账凭证等证据可以认定：
该房屋是夏琳用出售婚前房屋的
房款购买所得， 应是其婚前个人
财产。 所以， 在此次诉讼中， 法
院没有支持张俊的要求， 判决该
房产属夏琳个人所有。

男方离婚后签约买房属
于共同财产

法庭调查发现 ， 2009年 10
月， 在两人复婚前， 张俊与山东
省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购买了
一套90平方米的商品房。 总价20
万元， 首付6万余元。

张俊说， 这套房产是他婚前
的个人财产， 首付是他在复婚前
支付的。 在复婚后， 两人共同还
贷。 他可以就婚后共同还贷部分
对应的升值部分给予夏琳补偿。

夏琳说， 房产合同虽然签订
于两人离婚之时， 但首付款是在
两人复婚后支付的， 故应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 法官
发现该房产的预收款收据日期是
2009年 12月 16日 。 2013年 3月 ，
张俊起诉夏琳离婚案件的开庭笔
录中， 张俊认可该房产是再婚后
购买的。

法官认为， 依据上述开庭笔
录， 结合首付款发票的开具时间
及其相关证据， 可认定该房屋是
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 应为
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考虑该房屋现登记情况及尚
有银行贷款未偿还等情况， 该房
屋以归张俊所有为宜， 由张俊给
予夏琳相应的房屋折价款。 最终

法院判决， 该房产归张俊所有，
张俊给付夏琳房屋折价款 11.8
万元。

律师说法
婚后购房不一定都是共

同财产

为何夏琳在婚后购置的房
产 属 于 个 人 财 产 ， 而 不 是 夫
妻共有？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杨晓林说， 根据 《婚姻法》 规
定，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财
产， 除非有明确的约定， 原则上
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但实际情
况非常复杂， 经常存在一方婚前
财产的转化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婚姻法》 若干问
题 的 解 释 (一 ) 第 19条 规 定 ：
“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为夫妻一方
所有的财产， 不因婚姻关系的延
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但当
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案中， 法院根据夏琳提交
的证据以及张俊在之前离婚诉讼
中的自认， 认定该房屋是夏琳用
出售婚前房屋的房款购买所得，
所以， 该房产是夏琳婚前的个人
财产， 离婚后由其独自占有。

对于一方在婚前签约、 支付
首付款并支付一部分贷款， 婚后
又由夫妻双方共同还贷的房产该
如何分割呢？

杨律师说，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 (三) 第10条规定： “夫妻一
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 以
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
款， 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
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
的， 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
处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复指
出， 在适用以上规定时， 判决由
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时 ， 应 当 查 明 婚 前 签 订 合 同
支付首付款、 银行贷款及还贷、
产权登记、 夫妻共同支付款项、
财产增值、 尚未归还贷款情况。
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案件情况，
综合考虑购房与结婚时间、 为购
房支付的税费等各项支出、 妇女
及子女权益等多种因素， 充分保
护双方当事人利益， 酌情判定补
偿数额。

逾期留用拒签合同员工应付双倍工资

“三机制一加强”
怀柔工商强化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检


